


(4) 2023年 5月 31 日，取得南宁市行政审批局《关于武鸣安凤岭风电场

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南审武环建 (2023) 21号 ) ;

(5) 2022年 7月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

(6) 2024年 5月，项 目所有风机建设完成并网发电，目前风机运行稳定。

3、 项目变动情况

三、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1) 项目风机数量减少5台，原风机位置不变

(2) 因实际地形限制，道路实际建设长度减小。

(3) 项目总占地面积增加 21.108亩 ， 其中永久占地减少0.0045亩， 临时占

地增加 21.1125亩 。

况

1、 废气

项目运行期间无废气产生 。

2、 废水

运营期职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设备处理后可达到用于的站内草

坪植被的绿化，不外排。 项 目风机运行期不产生废水。

项目废水减缓措施基本落实 。

3、 噪声

升压站新增的无功补偿装置选用低噪声设备。建设单位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

和保养，对于进出车辆，禁止鸣笛，车辆限速等。 项目产生的噪声能够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1 类区标准限值，对周边环

境影响不大 。

项目噪声减缓措施基本落实。

4、 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弃渣均存放于设置的弃渣场， 并采取了相应水土保持措施； 建设

单位已将废弃包装箱 (袋)统一回收后外卖给废品收购站综合利用； 项 目生活垃

圾已定期收集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项目固体废物减缓措施基本落实。

5、 生态环境

(1)建设单位在场内道路、 弃渣场等施工结束后将及时施工场地植被恢复。










